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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經核准託管射源之申請接收規

章總說明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應院外託管射源之申請接收需

求，已分別訂定託管射源之相關規定，作為接收作業執行之依據。為利院外各

單位執行，爰擬訂「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經核准託管射源之申請接收規章」

(以下簡稱本規章)，以茲依循。本規章共計十二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明定經核准託管射源之依據及目的。（第一條） 

二、明定經核准託管射源之申請接收適用範圍。(第二條) 

三、明定經核准託管射源之申請。（第三條至第五條） 

四、明定經核准託管射源之領回。(第六條至第七條) 

五、明定經核准託管射源之收費。（第八條至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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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經核准託管射源之申請接收規

章逐條說明  

規定 說明 

第一條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四條，

密封放射性物質(以下簡稱射源)

持有機構所持有射源之安全條件

與原核准內容不符，射源持有機

構應向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

稱核安會)申請停用，並依核安會

核准之方式封存或保管。 

本規章係為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

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核安

會所核准射源停用並委託

本院保管之核准託管函，

執行前述停用射源之暫時

保管(以下簡稱託管)業

務，以避免因射源原持有

機構管理不善致射源外

流，並依是項託管業務所

需收取相關費用。 

明定託管射源之申請接收依據及目的。 

第二條 本規章適用對象為國內除台電公

司及其所屬機構外之機構，因故

致其持有射源停用且經核安會核

准其所持有射源委由本院託管

者。委由本院託管之射源須符合

以下條件： 

一、託管射源包件須符合放射性物質

安全運送規則內相關包裝、包件

之規定。 

明定託管射源之申請接收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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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託管射源包件內不得含有高揮發

性易燃物、易爆物及毒性物質，

亦不得含有阿伐放射比活度大於

三千七百貝克∕公克之超鈾元

素。 

三、託管射源包件外表面輻射強度不

得大於兩毫西弗∕小時且外表面

不得有放射性污染。 

四、重量五十公斤以上之託管射源包

件，須備有吊卸或叉運之適當裝

置(如吊環或堅實棧板等)。 

五、託管射源包件除屏蔽、安全及吊

卸必要之附屬裝置外，其他非必

要物件應盡量移除，以避免佔用

有限之託管射源貯存空間。 

第三條 正常申請託管：持有射源機構應

經核安會核准其持有射源停用並

委由本院託管，射源託管流程如

下： 

一、持有射源之機構應檢具密封放射

性物質託管申請表（如附件一）、

密封放射性物質託管計畫表（如

附件二）及放射性物質交運文件

（如附件三），向核安會申請託

管。 

二、前項申請託管射源案經核安會審

查核准，該射源持有機構應主動

與本院聯繫託管相關事宜。 

三、持有射源之機構若無法提供附件

一～三內相關資料，應委由核安

明定託管射源之申請。 



5 

會認可之機構分析其持有射源之

核種、活度、枚數或∕及協助填

寫相關附表內容，再行向核安會

提出申請。 

第四條 緊急指定託管：核安會考量持有

射源機構之人為管理不善，有導

致射源外流之虞時，由本院會同

核安會予以緊急接收託管。 

明定緊急託管射源之申請。 

第五條 未能符合本規章第二條適用範圍

之託管射源，持有射源之機構應

先向核安會專案申請，經核准

後，再依本規章辦理託管申請。

其所需額外增加材料、人力等相

關費用由本院依實際作業所需收

取。 

明定未能符合託管射源之申請適用範

圍者，其處置方式。 

第六條 持有射源之機構應於預定領回託

管射源前函請核安會同意，並於收

迄核安會同意函後，函知本院預定

領回日期（持有射源之機構應預為

考量相關作業時間）；本院依核安

會之託管射源領回同意函及持有

射源之機構繳清射源託管所有相

關費用後，由持有射源之機構或其

委託領回機構（憑持有射源機構之

委託書）至本院領回。 

明定託管射源之領回規定。 

第七條 射源託管期限以一年為限，超過

期限由本院通知持有射源之機構

領回。 

持有射源之機構或其委託領回之

機構未於本院通知日起（以通知

明定託管射源之領回期限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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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發文日加七日計）一個月內領

回者，由本院函請核安會同意後

逕行將該託管射源之強制報廢。 

第八條 持有射源之機構將託管射源交付

本院之託管日（含託管日）為託管

起始日；函知本院之預定領回日

（含領回日）為託管終止日。本院

接獲持有射源機構之預定領回通

知函，依該託管射源自託管起始日

至託管終止日為射源託管期計算

射源託管費，並依「國家原子能科

技研究院接受外界委託技術服務

之服務費率」開具繳費單，通知託

管持有射源之機構支付。 

明定託管射源之收費規定。 

第九條 持有射源之機構或其委託領回之

機構提早或延遲提領託管射源

時，射源託管費按實際提領日為託

管終止日計算；但延遲提領致其託

管期超過一年時，射源託管費之收

費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辦理。 

明定託管射源託管期收費相關規定。 

第十條 射源託管超過一年期限，由本院

函請核安會同意後逕行強制報廢

者，其射源報廢所需費用及射源託

管相關所有費用仍須由持有射源

之機構全數支付，其費用計算之射

源託管終止日為核安會核准強制

報廢日（含報廢日）。 

持有射源之機構逾期（以本院繳費

單開立日起一個月為限期）繳納前

述相關費用，委託單位收到本院收

明定託管射源託管期超過一年者之收

費及收費違約金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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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通知單後，應依前點繳費期限完

成付款，未如期支付者，每逾二

日，按逾期金額加收百分之一之違

約金，但以逾期金額之百分之十五

為上限。倘上開規定於契約另有約

定者，從其約定辦理。 

第十一條 射源託管期限以一年為限，特

殊個案經核安會同意後，得延

長託管期限，惟其超過一年部

份之射源託管費採逐年倍增收

取（即第二年射源託管費為第

一年射源託管費之二倍，第三

年射源託管費為第一年射源託

管費之四倍，以此類推…）。 

明定託管射源逾期限之收費相關規定。 

第十二條 射源託管費及各項託管相關收 

費，包含射源託管費、接收射

源託管相關服務費用等。相關

服務包含射源核種、活度分析

（每枚）及文件代擬各項額外

服務費用依據「國家原子能科

技研究院接受外界委託技術服

務之服務費率」收費。 

明定託管射源之射源託管費及各項託

管相關收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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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密封放射性物質託管申請表 

一、申請單位：                        承辦人：              電話：                 輻射防護人員：                負責人：             

地    址：                                             存放地點：                                    申請日期：                 

二、運送單位：                        承辦人：              電話：                 輻射防護人員：                負責人：             

地    址：                                             運送日期：                  

三、射源資料： 

項次 放射核種 目前活度 

物理狀態 

表面劑量率 

(µSv /h )  

包件表面污染值 

包件重量 

（公斤） 
備       註 

固∕液∕氣體 
α 

(Bq/100 cm2) 
Β∕γ 

(Bq/100 cm2) 

         

         

         

         

         

         

 接收人：                              接收日期：                       
說明： 

1. 申請單位應填妥本表、密封放射性物質託管計畫表及放射性物質交運文件，並檢附前述文件應佐證之各項文件資料，提出射源託管申請。 

2. 申請單位應自行依「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之規定，針對包裝、包件、標示、盛裝內容限制、運送指數限制及交運文件等確實查核，並應符合本院相關放

射性廢棄物接收處理規章要求；對於前述規定、要求及工安、輻安上有須於事前作為而申請單位未作為者，如經抽樣檢查發現，本院得予以退回，待申請單位

改善後，再重新提出申請。前項規定、要求及工安、輻安上有須於事前作為而申請單位未作為致本所增加之作業費用，申請單位仍須支付，此外申請單位亦應

對其所造成之危險或損害負全部法律及賠償責任。 

3. 本申請表之申請程序及收費標準，悉依「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經核准託管射源之申請接收規章」及「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接受外界委託技術服務之服務費

率」相關規定辦理；射源託管期限以一年為限，超過期限由本院通知託管射源所有單位領回或由核安會執行該託管射源之強制報廢。 

4. 本表乙式三聯,第一聯由申請單位存查;第二聯由接收單位存查；第三聯由運送機構存查。 

5.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服務通訊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 1000 號      電話：(03)471-1400 轉 5830   傳真：(03)471-3840                                   

申  請  單  號 

第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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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密封放射性物質託管計畫表  

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負責人  輻射防護員  

地 址  承辨人  電 話  

一、密封放射性物質基本資料（每顆射源填寫乙份） 

項                     目 託管射源（含相關容器）示意圖 

射  

 

 

 

 

源        

放射性物質執照証號  (請標示尺寸，cm 或 mm) 

 

 

 

 

 

 

 

 

 

 

 

 

(照片請附"標尺") 

核種  

半化期（年）  

物質型態  

射源廠牌、序號  

購置日期  

購置時活度(Bq 或 Ci)  

託管時活度(Bq 或 Ci)  

容器材質、廠牌、型/序號  

包 

 

 

件 

尺寸（長×寬×高，cm）  

重量(kg)  

表面劑  

量率 

表面≦2 mSv/hr  

一公尺≦0.1 mSv/hr  

污染值 
不得污染 

 

二、核種活度： 

重新鑑定：   

三、包件類別： 

四、接收前暫貯位置： 

五、組件拆卸： 

六、運送作業：  □自行運送   □受託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檢附文件： 

八、託管具結：本單位將持有之射源委由本院託管，其託管期間自本院接收日（含）起一年，期滿本

單位將自本院領回該託管射源並同意依「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接受外界委託技術服

務收費標準」中之相關收費規定向本院繳交全數費用。若屆期本公司因故未能如期領

回該託管射源，願自託管屆滿日起（含）放棄本單位對該託管射源之所有權，並願依

本院對外相關放射性廢棄物接收處理之收費規定支付後續該託管射源之逾期貯存及報

廢所需費用。                                         

申請單位負責人：                       公司： 

簽          章                         印信 

申請單位 受託代辦單位 受託代辦單位 

主管簽章：▁▁▁▁▁▁▁▁▁主管簽章：  ▁▁▁▁▁▁▁▁ 審核人簽章：▁▁▁▁▁▁▁▁ 

□是-受託鑑定單位□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清華大學□輻射偵測中心□其他

__________ 

□否 
□乙型 □丙型 □可分裂物質包件 □六氟化鈾包件 (左列四種包件須原能會核准)  

□甲型 □第一型工業包件 □第二型工業包件 □第三型工業包件 □微量包件 

□需要－□自行拆卸   □受託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需要 

□放射性物質執照影本                                 

□原始證明文件(含裝置結構圖)影本或核種活度鑑定證明  
□物質安全資料表 
□輻射防護作業計畫書及運送作業計畫書 

□包件核准文件（乙型、丙型、可分裂物質包件） □其他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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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放射性物質交運文件 

一、 交運名稱： 

二、 本交運物品為第七類-放射性物質。 

三、 交運物詳細說明如下： 

項

次 

放 

射 

核 

種 

目 

前 

活 

度 

(Bq) 

編
號 

聯
合
國
物
質 

物 

理 

狀 

態 

化 

學 

成 

份 

散
性
物
質 

形
式
或
低
擴 

是
否
為
特
殊 

運

送 

指

數 
★1 

包 

件 

類 

別 
★2 

包 

件 

型 

別 
★3 

包 

容 

物 

別 
★4 

備    註 

   UN-         

   UN-         

   UN-         

   UN-         

   UN-         

註： 

★1運送指數(TI)：為距包件外部表面一公尺處最大輻射強度之每小時毫西弗數

乘以一百。 

★2 包件類別：應同時考量包件表面輻射強度及運送指數，以其較高者為包件類

別，其代碼如右─1（Ⅰ-白，為表面強度小於 5 μSv/h或 TI=0）、2（Ⅱ-黃，為

表面強度介於 5～500 μSv/h 或 0＜TI≦1）、3（Ⅲ-黃，為表面強度介於

0.5～2 mSv/h 或 1＜TI≦10）。 

★3 包件型別：乙型、丙型、可分裂物質包件、六氟化鈾包件（左列四種包件

之使用須原能會核准）、甲型、第一型工業包件(IP-1)、第二型工業包件

(IP-2)、第三型工業包件(IP-3)、微量包件。 

★4 包容物別：第一（二、三）類低比活度物質─LSA-Ⅰ(LSA-Ⅱ、LSA-Ⅲ)，第一

（二）類表面污染物體─SCO-Ⅰ(SCO-Ⅱ)。 

★5 交運物品如為可分裂物質，應註明可分裂物質；有關交運物之工安、輻安、

搬運，排列、運送、卸載及緊急處理等重要補充事項應於備註欄說明。 

四、 本次交運物之總活度 A2 倍數值為：▁▁▁▁。 

五、 本次交運物品之包裝、交運均已遵守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之相關規定。 

填表人簽名：            託運人簽名：            日期：    年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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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經核准託管射源之申請接

收規章 

            113年02月29日第一屆第二次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4月23日核綜字第 1130006106 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四條，密封放射性物質(以下簡稱射源)

持有機構所持有射源之安全條件與原核准內容不符，射源持有機

構應向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核安會)申請停用，並依核安會

核准之方式封存或保管。 

本規章係為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核安會所

核准射源停用並委託本院保管之核准託管函，執行前述停用射源

之暫時保管(以下簡稱託管)業務，以避免因射源原持有機構管理

不善致射源外流，並依是項託管業務所需收取相關費用。 

第二條 本規章適用對象為國內除台電公司及其所屬機構外之機構，因故

致其持有射源停用且經核安會核准其所持有射源委由本院託管

者。委由本院託管之射源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託管射源包件須符合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內相關包裝、

包件之規定。 

二、託管射源包件內不得含有高揮發性易燃物、易爆物及毒性物

質，亦不得含有阿伐放射比活度大於三千七百貝克∕公克之

超鈾元素。 

三、託管射源包件外表面輻射強度不得大於兩毫西弗∕小時且外

表面不得有放射性污染。 

四、重量五十公斤以上之託管射源包件，須備有吊卸或叉運之適

當裝置(如吊環或堅實棧板等)。 

五、託管射源包件除屏蔽、安全及吊卸必要之附屬裝置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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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要物件應盡量移除，以避免佔用有限之託管射源貯存空

間。 

第三條 正常申請託管：持有射源機構應經核安會核准其持有射源停用並

委由本院託管，射源託管流程如下： 

一、持有射源之機構應檢具密封放射性物質託管申請表（如附件

一）、密封放射性物質託管計畫表（如附件二）及放射性物

質交運文件（如附件三），向核安會申請託管。 

二、前項申請託管射源案經核安會審查核准，該射源持有機構應

主動與本院聯繫託管相關事宜。 

三、持有射源之機構若無法提供附件一～三內相關資料，應委由

核安會認可之機構分析其持有射源之核種、活度、枚數或∕

及協助填寫相關附表內容，再行向核安會提出申請。 

第四條 緊急指定託管：核安會考量持有射源機構之人為管理不善，有導

致射源外流之虞時，由本院會同核安會予以緊急接收託管。 

第五條 未能符合本規章第二條適用範圍之託管射源，持有射源之機構應

先向核安會專案申請，經核准後，再依本規章辦理託管申請。其

所需額外增加材料、人力等相關費用由本院依實際作業所需收

取。 

第六條 持有射源之機構應於預定領回託管射源前函請核安會同意，並於

收迄核安會同意函後，函知本院預定領回日期（持有射源之機構

應預為考量相關作業時間）；本院依核安會之託管射源領回同意

函及持有射源之機構繳清射源託管所有相關費用後，由持有射源

之機構或其委託領回機構（憑持有射源機構之委託書）至本院領

回。 

第七條 射源託管期限以一年為限，超過期限由本院通知持有射源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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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回。 

持有射源之機構或其委託領回之機構未於本院通知日起（以通知

函發文日加七日計）一個月內領回者，由本院函請核安會同意後

逕行將該託管射源之強制報廢。 

第八條 持有射源之機構將託管射源交付本院之託管日（含託管日）為託

管起始日；函知本院之預定領回日（含領回日）為託管終止日。

本院接獲持有射源機構之預定領回通知函，依該託管射源自託管

起始日至託管終止日為射源託管期計算射源託管費，並依「國家

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接受外界委託技術服務之服務費率」開具繳費

單，通知託管持有射源之機構支付。 

第九條 持有射源之機構或其委託領回之機構提早或延遲提領託管射源

時，射源託管費按實際提領日為託管終止日計算；但延遲提領致

其託管期超過一年時，射源託管費之收費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辦

理。 

第十條 射源託管超過一年期限，由本院函請核安會同意後逕行強制報廢

者，其射源報廢所需費用及射源託管相關所有費用仍須由持有射

源之機構全數支付，其費用計算之射源託管終止日為核安會核准

強制報廢日（含報廢日）。 

持有射源之機構逾期（以本院繳費單開立日起一個月為限期）繳

納前述相關費用，委託單位收到本院收費通知單後，應依前點繳

費期限完成付款，未如期支付者，每逾二日，按逾期金額加收百

分之一之違約金，但以逾期金額之百分之十五為上限。倘上開規

定於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辦理。 

第十一條 射源託管期限以一年為限，特殊個案經核安會同意後，得延長

託管期限，惟其超過一年部份之射源託管費採逐年倍增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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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第二年射源託管費為第一年射源託管費之二倍，第三年射

源託管費為第一年射源託管費之四倍，以此類推…）。 

第十二條 射源託管費及各項託管相關收費，包含射源託管費、接收射源

託管相關服務費用等。相關服務包含射源核種、活度分析（每

枚）及文件代擬各項額外服務費用依據「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

院接受外界委託技術服務之服務費率」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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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密封放射性物質託管申請表 

一、申請單位：                        承辦人：              電話：                 輻射防護人員：                負責人：             

地    址：                                             存放地點：                                    申請日期：                 

二、運送單位：                        承辦人：              電話：                 輻射防護人員：                負責人：             

地    址：                                             運送日期：                  

三、射源資料： 

項次 放射核種 目前活度 

物理狀態 

表面劑量率 

(µSv /h )  

包件表面污染值 

包件重量 

（公斤） 
備       註 

固∕液∕氣體 
α 

(Bq/100 cm2) 
Β∕γ 

(Bq/100 cm2) 

         

         

         

         

         

         

 接收人：                              接收日期：                       
說明： 

6. 申請單位應填妥本表、密封放射性物質託管計畫表及放射性物質交運文件，並檢附前述文件應佐證之各項文件資料，提出射源託管申請。 

7. 申請單位應自行依「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之規定，針對包裝、包件、標示、盛裝內容限制、運送指數限制及交運文件等確實查核，並應符合本院相關放

射性廢棄物接收處理規章要求；對於前述規定、要求及工安、輻安上有須於事前作為而申請單位未作為者，如經抽樣檢查發現，本院得予以退回，待申請單位

改善後，再重新提出申請。前項規定、要求及工安、輻安上有須於事前作為而申請單位未作為致本所增加之作業費用，申請單位仍須支付，此外申請單位亦應

對其所造成之危險或損害負全部法律及賠償責任。 

8. 本申請表之申請程序及收費標準，悉依「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經核准託管射源之申請接收規章」及「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接受外界委託技術服務之服務費

率」相關規定辦理；射源託管期限以一年為限，超過期限由本院通知託管射源所有單位領回或由核安會執行該託管射源之強制報廢。 

9. 本表乙式三聯,第一聯由申請單位存查;第二聯由接收單位存查；第三聯由運送機構存查。 

10.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服務通訊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 1000 號      電話：(03)471-1400 轉 5830   傳真：(03)471-3840                                   

申  請  單  號 

第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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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密封放射性物質託管計畫表  

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負責人  輻射防護員  

地 址  承辨人  電 話  

一、密封放射性物質基本資料（每顆射源填寫乙份） 

項                     目 託管射源（含相關容器）示意圖 

射  

 

 

 

 

源        

放射性物質執照証號  (請標示尺寸，cm 或 mm) 

 

 

 

 

 

 

 

 

 

 

 

 

(照片請附"標尺") 

核種  

半化期（年）  

物質型態  

射源廠牌、序號  

購置日期  

購置時活度(Bq 或 Ci)  

託管時活度(Bq 或 Ci)  

容器材質、廠牌、型/序號  

包 

 

 

件 

尺寸（長×寬×高，cm）  

重量(kg)  

表面劑  

量率 

表面≦2 mSv/hr  

一公尺≦0.1 mSv/hr  

污染值 
不得污染 

 

二、核種活度： 

重新鑑定：   

三、包件類別： 

四、接收前暫貯位置： 

五、組件拆卸： 

六、運送作業：  □自行運送   □受託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檢附文件： 

八、託管具結：本單位將持有之射源委由本院託管，其託管期間自本院接收日（含）起一年，期滿本

單位將自本院領回該託管射源並同意依「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接受外界委託技術服

務收費標準」中之相關收費規定向本院繳交全數費用。若屆期本公司因故未能如期領

回該託管射源，願自託管屆滿日起（含）放棄本單位對該託管射源之所有權，並願依

本院對外相關放射性廢棄物接收處理之收費規定支付後續該託管射源之逾期貯存及報

廢所需費用。                                         

申請單位負責人：                       公司： 

簽          章                         印信 

申請單位 受託代辦單位 受託代辦單位 

主管簽章：▁▁▁▁▁▁▁▁▁主管簽章：  ▁▁▁▁▁▁▁▁ 審核人簽章：▁▁▁▁▁▁▁▁ 

□是-受託鑑定單位□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清華大學□輻射偵測中心□其他

__________ 

□否 
□乙型 □丙型 □可分裂物質包件 □六氟化鈾包件 (左列四種包件須原能會核准)  

□甲型 □第一型工業包件 □第二型工業包件 □第三型工業包件 □微量包件 

□需要－□自行拆卸   □受託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需要 

□放射性物質執照影本                                 

□原始證明文件(含裝置結構圖)影本或核種活度鑑定證明  
□物質安全資料表 
□輻射防護作業計畫書及運送作業計畫書 

□包件核准文件（乙型、丙型、可分裂物質包件） □其他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放射性物質交運文件 

六、 交運名稱： 

七、 本交運物品為第七類-放射性物質。 

八、 交運物詳細說明如下： 

項

次 

放 

射 

核 

種 

目 

前 

活 

度 

(Bq) 

編
號 

聯
合
國
物
質 

物 

理 

狀 

態 

化 

學 

成 

份 

散
性
物
質 

形
式
或
低
擴 

是
否
為
特
殊 

運

送 

指

數 
★1 

包 

件 

類 

別 
★2 

包 

件 

型 

別 
★3 

包 

容 

物 

別 
★4 

備    註 

   UN-         

   UN-         

   UN-         

   UN-         

   UN-         

註： 

★1運送指數(TI)：為距包件外部表面一公尺處最大輻射強度之每小時毫西弗數

乘以一百。 

★2 包件類別：應同時考量包件表面輻射強度及運送指數，以其較高者為包件類

別，其代碼如右─1（Ⅰ-白，為表面強度小於 5 μSv/h或 TI=0）、2（Ⅱ-黃，為

表面強度介於 5～500 μSv/h 或 0＜TI≦1）、3（Ⅲ-黃，為表面強度介於

0.5～2 mSv/h 或 1＜TI≦10）。 

★3 包件型別：乙型、丙型、可分裂物質包件、六氟化鈾包件（左列四種包件

之使用須原能會核准）、甲型、第一型工業包件(IP-1)、第二型工業包件

(IP-2)、第三型工業包件(IP-3)、微量包件。 

★4 包容物別：第一（二、三）類低比活度物質─LSA-Ⅰ(LSA-Ⅱ、LSA-Ⅲ)，第一

（二）類表面污染物體─SCO-Ⅰ(SCO-Ⅱ)。 

★5 交運物品如為可分裂物質，應註明可分裂物質；有關交運物之工安、輻安、

搬運，排列、運送、卸載及緊急處理等重要補充事項應於備註欄說明。 

九、 本次交運物之總活度 A2 倍數值為：▁▁▁▁。 

十、 本次交運物品之包裝、交運均已遵守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之相關規定。 

填表人簽名：            託運人簽名：            日期：    年    日 


